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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自然资规〔2023〕3 号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
推进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的通知（试行）

沿海各市、县、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行政审批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海南省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

案》有关要求，逐步推进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，促进海域资

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海域是重要的自然资源，开展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是完善海域

资源资产产权制度、丰富海域使用权权能的重要举措，也是缓解

行业用海矛盾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然选择。实施海域使用权

立体分层设权，规范海域立体开发行为，是为了促进海域资源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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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节约利用和有效保护、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、进一步提升

海洋生态文明建设。

二、实施条件和范围

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要综合考虑海域资源节约利用、环

境承载力、用海主体和政府的权益需要，因地制宜，不搞一刀切。

仅使用单层海域的跨海桥梁、海底电缆管道等线型工程，以

及相互之间兼容性高或互补性强的项目实施分层设权。申请使用

分层海域的，其开发利用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海岸带综合

保护和利用规划，且应未设置同类排他性海域使用权。

可实施立体分层设权管理的用海类型包括但不限于：主要使

用水面（含上覆空间）的跨海桥梁、桩基式海上光伏、水面建筑

物等用海；主要使用水体的温（冷）排水、污水达标排放等用海；

主要使用海床的底播养殖等用海；主要使用底土的海底电缆管

道、海底隧道等用海。

填海造地、海砂等矿产开采项目不可实施立体分层设权管

理。

三、论证要求

海域使用论证工作应将用海活动与规划确定的主导功能和

兼容功能符合性以及分层设权的可行性纳入论证重点，包括用海

活动不能影响主导功能的发挥，权属关系、使用年限、作业安排、

利益补偿、责任义务、矛盾化解机制等事项明确利益相关者协调

结果，以及项目用海到期后的退出方案等内容。

鼓励用海主体之间签订规范用海行为的合同，明确各权利主

体的行为，对各权利主体的用海项目在使用不同层次海域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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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、作业方式等进行合理限定。

四、审批要求

用海申请时应要求提供宗海界址图（包括宗海位置图和平面

图）。在用海批复或不动产登记时，除明确宗海平面界址外，还

应注明项目实际使用海域的水面、水体、海床或底土范围（相关

技术规范另行印发），如涉及已有用海项目的，还应关联原有用

海信息。

对未设定海域使用权海域进行立体开发的，属于同一用海主

体的或属于不同用海主体经协商一致的，可进行统一设计、整体

论证，一次出让或分开出让。

对已设定海域使用权海域新增立体分层设权用海的，应征求

原审批机关的意见，新申请用海人应和原海域使用权人充分协商

并达成一致意见。因国家重大项目、公共基础设施项目、公益事

业项目和国防建设项目立体分层用海的，原海域使用权人应当予

以支持。原海域使用权人申请将原有立体开发已设定海域使用权

拆分设权的，在申请批复时应要求提供分层设权可行性说明，可

不要求开展海域使用论证。原海域使用权人须持分层设权批准文

件或出让变更合同等材料办理变更登记，在此基础上新申请用海

人持分层设权用海批准文件或出让合同等材料办理首次登记。

五、出让和使用金征收

实施立体分层设权的海域出让，应遵循国家和本省海域使用

权审批出让管理相关规定，按照“一物一权，一证一缴”的方式

依据现行有关征收标准文件或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公开出让成

交结果征收海域使用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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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域使用金征收适用《财政部 国家海洋局印发<关于调整海

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>的通知》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

划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<关于支持海洋渔业

高质量发展有关用海政策的若干意见>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规

〔2022〕5号）文件规定。若国家部委对海域立体分层设权的海

域使用金征收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六、监督管理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不得借分层设权之名，擅自改变海域用途，

违规减免海域使用金，或将违法用海合法化。要严守海洋生态保

护红线，海域立体开发不得超过海洋生态环境承载能力。要对已

确权的立体开发海域加强监管，保障海域资源有序开发和可持续

利用。加强海域立体分层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和作价入股等

权属关系变化监管。分层设权用海发生转让时相应权责义务随之

转移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期间法律法规或国

家部委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

2023 年 3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办公室 2023 年 3月 15 日印发


